0               
入 台 手 续 所 需 资 料

1、客人需亲自如实填写“大陆地区人民来台观光申请书”二份（一份需填写个人资料，一份只需签名）；
2、彩色两吋相片6张；

3、身份证复印件2份；
4、户口本复印件2份；
5、有半年有效期（6个月）或以上的护照原件；
6、单位在职证明书一份（在公司的任职时间需达六个月以上），在职证明需用公司行号或机构单位信笺用纸并详述申请人姓名、任职日期、职务、月薪、负责人或主管姓名、公司行号、电话、地址及在职证明开具日期（应于3个月内）；

如没有单位或是已退休人士或65岁以上，必须提供半年前开户，并有往来交易记录的五万元银行活期存折或金额伍万元有效期在三个月以上的银行存款证明原件；
7、如为未成年人须有父母一同随行，并要提供学校证明，学生证，户口本复印件；
8、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份；
9、签证须提前15个工作天提交，请如实填写，如因材料虚假而造成的后果自负；
10、人民币五万元以上的押金（视客人材料情况而定）。












